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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孕常识成焦点 长沙丽人妇产医院吁理性维权
近期， 部分媒体对于童小姐在长沙丽

人妇产医院治疗一事做了相关报道， 引起
了社会大众的关注与热议。 为了维护公众
对事实真相的知情权， 长沙丽人妇产医院
负责人接受了多家媒体采访， 回答了童小
姐就医情况以及分歧处理等问题。

病人未孕，确诊后治疗炎症
7 月 24 日童小姐来长沙丽人妇产医

院就诊，在问诊过程中，童小姐表示，其
于 7 月 5 日 -13 日来过月经。 根据正规
的就医流程， 其接诊医生建议其当日（7
月 24 日） 做 B 超， 检查结果显示未怀
孕；因 B 超一般只有在怀孕 40 天的时候
能够检测出孕囊， 所以医生建议其再做
血 HCG（血 HCG 检查是指通过测量女
性血液中的绒毛膜促性腺激素水平值来
判断女性是否怀孕， 相比较其他检测怀
孕手段是更加准确的一种运用广泛的
医疗检测是否怀孕的手段）， 病人于是
在 7 月 24 日、26 日分别在长沙丽人妇
产医院做了血 HCG，两次结果均显示未
怀孕。

对此， 博生医疗集团首席妇产科专
家禹建平指出：育龄期女性在就诊时，医
生同时查 B 超和血 HCG 排除怀孕，这
是符合医疗诊疗流程的。 血 HCG 和 B
超诊断早孕在临床医学上也是非常准确
的。至于 7 月 24 日 B 超和 26 日 HCG 都
没有检查出童女士怀孕的原因， 禹建平
指出，8 月 20 日童小姐检查显示怀孕约
6 周， 是从其 7 月 5 日最后一次月经来
潮算起。 而从病历记录看，7 月 5 日 -13

日是童小姐的月经期， 女性排卵期一般
从月经期第一天开始算起第 15 天左右
排卵，以此计算 7 月 20 日左右才开始排
卵，而童小姐 24 日才过来就诊，刚好处
在排卵期， 在这个时期同房受孕基本是
检测不出的。

医患生分歧，
院方建议正规途径解决

诸多妇产科专家认为， 童小姐于 7 月
24 日、26 日两次检查未能诊断早孕是正
常的，另按照医学理论分析，如果是孕早
期用药，对胎儿的影响并不大。 因缺乏以

上怀孕常识，病人与长沙丽人妇产医院产
生分歧， 认为治疗炎症影响了胎儿发育，
要求医院给予 8 万赔款。 在此情况下，长
沙丽人妇产医院一直积极沟通与协调，已
经跟病人及家属做过多次沟通，并承诺公
正处理此事。

医疗界资深法律顾问表示， 根据相关
规定， 解决医疗纠纷的方法有医患双方协
商调解、 申请卫生行政部门处理和向法院
提起诉讼三种途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
第三十七条还规定： 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
当知道其身体健康受到损害之日起 1 年
内， 可以向卫生行政部门提出医疗事故争

议处理申请。
不久前刚出炉的《湖南省医疗纠纷预

防与处置办法 (征求意见稿 )》(以下简称
《办法》) 使得医疗纠纷处置有了新途
径———可由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免
费调解。

而且 2009 年由湖南省公安厅、 湖南
省卫生厅印发的《湖南省医患纠纷处置
暂行规定》中第二章第六条表示：医务人
员对在医疗活动中发现可能引发的或已
经发生的医患纠纷， 应按本单位医患纠
纷处置预案规定的程序立即报告卫生行
政部门。

在此，长沙丽人妇产医院建议童小姐及
家属双方进行顺畅调解，走正规途径解决彼
此分歧。

加强沟通，营造良好医患关系
据湖南省卫生厅统计，2011 年， 全省

333 家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共发生医疗纠纷
3984 起，其中就有以纠缠、冲击医院为手段
的维权过度现象。

一直以来， 各地医疗纠纷层出不穷，使
医患关系一度降到冰点，而出现医患纠纷不
寻求正常渠道解决， 选择一些过激手段，严
重影响医院的正常诊疗秩序，已经脱离了理
性维权的范畴，这种做法既不理智，对于问
题的解决也于事无补。

对于双方存在的分歧，长沙丽人妇产
医院负责人表示： 作为省内知名医疗机
构，医院将根据相关法规，妥善处理，同时
也呼吁社会各界进行客观的监督，共同营
造良好的医患关系。

长沙丽人妇产医院力求做得更好

本报8月23日讯 当你遇到法律困
境，却无力维权，该向谁求援？在过去一
年多， 由一群具有社会责任感的律师，
向上万人提供了各个层面的法律援助。
他们为工伤瘫痪的农民工、失去孩子的
母亲、 遭遇不公的消费者免费维权，挽
回经济损失高达数千万。

他们将保护社会公平和正义视为
自己应尽的义务和身肩的责任，努力用
行动推动着“法治湖南”的进程。

一篇报道催生一个法援团队
2011年4月16日晚， 望城人李培基

一家驾车回长沙途中遭遇车祸，李培基
的儿子和老伴当场死亡， 儿媳生命垂
危，李培基多处骨折，两人医疗费两星
期就用了25万，而肇事者在陆续支付几
万元后闭门不见。

此事经本报报道后， 引起了一大批
有社会责任感的律师共鸣。 致公党湖南
省委法律工作委员会秘书长陈平凡律师
将一份长达3千字的《成立民间法律援助
机构的倡议书》送到三湘都市报，呼吁成
立一个法援团队。他说：“这样的事件，凸
显的正是普通市民遭受伤害、 权益侵犯
时，不知如何有效维权的现状。为困难人
群提供免费的法律咨询和诉讼服务，正
是我们律师应尽的义务和责任。”

从一名律师壮大到一个团队
2011年5月4日， 三湘华声法律援

助团诞生。 主要发起人陈平凡律师和
他的团队成为了法援团的第一批志愿
者。同一天，湖南大学和湖南师范大学
的法律援助中心加入团队。随后，来自
全省多家律师事务所的近百名律师签
名加入。

法援团秉承着“免费”、“公益”的理
念，自成立后，电话、微博、来访的求助
人猛增。

在志愿律师所办的案件中，湘潭农
民工李见军一案被称为“法援团第一
案”。2011年5月24日， 湘潭读者陈英向
法援团求助，她的丈夫李见军在广东受
工伤全身瘫痪，但包工头支付了部分医
药费后甩手不管了。

法援团王小明律师帮这一家人免
费起诉包工头和建筑公司，看到他们生
活困难，还拿出1万元帮他们渡过难关。
最终，李见军一家获赔115万元。

公益诉讼、法律援助一直在路上

“求助者的一些情况让我感到非常震
撼，我们的帮助是他们全家生活的希望。”回
想这一年多来的援助之路，陈平凡律师感慨
良多。湖南金州律师事务所的赵锡苗律师也
告诉记者：“不管多棘手的案子，只要有困难
的人求助，我们都愿意免费代理。”

除了免费打官司， 在一些重大事件中，
法援团律师也积极建言，履行社会责任。

2012年，陈平凡律师团队向致公党湖南
省委提交保护湖南古民居、 古村古镇的建议
书，最终作为人大议案纳入湖南省立法计划；
法援团律师代理全国第一起公务员色盲歧视
案，帮助公务员落榜考生维权，呼吁用人单位
向劳动者提供平等的就业机会和公平的就业
条件。正是凭借这一件件案子、一封封建言，
法援团推动着法治的进步，影响着法治湖南。

■记者虢灿实习生张刘薇子宾妹莲

遇法律困境，无力维权，该向谁求援

想打“免费”官司就找法援团
主办：全国普法办 中央电视台
承办：三湘华声全媒体

CCTV中国法治人物湖南十佳评选
候选人事迹展

活动特别支持：小龙王福和祥 由湖南日报报业集团、三湘都市
报、 华声在线新闻网站承办的
“2012-CCTV中国法治人物湖南十
佳评选”活动正式启动。谁是2012湖
南法治人物代表，请你来推荐!您可通
过三种方式推荐您心中的法治人物：

1、 拨打三湘都市报新闻热线
0731-84326110。

2、登录华声在线社会与法频道
(law.voc.com.cn) 进入CCTV中国法
治人物湖南十佳评选专题或@三湘
都市报新浪官方微博。

3�、将你推荐的法治人物材料邮
寄至三湘都市报都市新闻中心或送
至三湘都市报前台(地址：长沙市芙
蓉中路一段440号，邮编：410005。)

互动

三湘华声法援团主要发起者陈平凡律师和他的公益律师团队。 记者 龚磊 摄

农民工陈伟红、 皮国在清点法援团为
他们追回被拖欠的10万元血汗钱。


